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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乡土社会及相关概念厘定

（一）“后乡土社会”

费孝通先生在 1985 年《乡土中国》一书中开

创了我国乡村社会学的体系，他认为，乡土社会

是乡土中国最本质的特色，农村从政治体制、地理

位置、道德观念、家族结构等方面都和城市截然不

同［1］。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城市的快速崛起，

我国农村迈入后乡土化时代。后乡土社会是指在乡

土性特征部分存续的情况下，乡村社会结构所发生

的转型。简单来说，乡土社会中的宗族文化、情感

纽带、熟人圈子在后乡土社会中仍然存在，但不同

于乡土社会独立而稳定的结构，后乡土社会带有市

场化、经济化和异质化的特征，虽然和城市的契约

型社会还有很大不同，但已呈现出农业衰落、人口

流失、文化碰撞等趋势［2］。

（二）“农村留守青少年”

农村留守青少年所包含的范围比较广，大致可

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父母双方亡故而托他人抚

养的，或因父母离异而惨遭遗弃的农村青少年，这

部分青少年往往是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自

幼便感受不到亲情的温暖和家人的呵护，有些甚至

连最基本的生活和学习都难以得到保障。另一种是

父母常年外出打工，子女由祖父母或其他亲友代为

照顾，年纪稍微大一些的孩子甚至在无人监护的情

［1］闰彩霞．后乡土社会背景下乡村振兴的策略与路

径［J］．兰州学刊，2019（4）：173-174．

［2］刘心雨．浅析费孝通的“乡土中国”［J］．文学

教育，2017（8）：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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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独居，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农村留守青少年。本

文主要针对第二类农村留守青少年展开探究。

在年龄方面，虽然我国相关法律使用“青少年”

这一概念，但并未对青少年的年龄范围做出具体的

界定，只明确了未成年人的概念，国际社会关于青

少年的概念界定也不尽相同。有关青少年概念的争

论，学术界一派认为应当以刑法中的最低刑事责任

年龄为根据，将12周岁定为青少年罪犯的年龄下限。

另一派根据共青团章程的规定，共青团员的年龄应

当在 14 周岁以上，28 周岁以下，以此来界定青少

年的概念。

笔者认为上述“青少年”概念的界定仍拘泥于

刑事法律规定，以政治文件为依据来确定“青少年”

年龄范围。这种区分并不恰当，青少年犯罪作为一

种社会现象，对其进行研究不能拘泥于法律和政治

的视角，而要立足于更广阔的社会视野去探究其成

因和对策。笔者认为界定“青少年”这一概念应结

合司法实践和社会学研究现状而定，应将 12 周岁

定为青少年的年龄下限，22 周岁定为青少年的年龄

上限。原因在于：第一，当今青少年犯罪呈现低龄

化趋势，尤其是农村留守青少年，其更早脱离家庭

和学校进入社会，容易受社会不良因素影响而选择

犯罪。年满 12 周岁的人已经具有一定的判别是非

的能力，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及后果有一定判断。因

此，从统计学及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将青少年的

年龄下限定位在 12 周岁是比较合理的。第二，结

合我国教育体制来看，年满 22 周岁的人一般刚好

大学毕业，其中的大部分即将踏入社会，寻找工作，

社会化程度会逐渐提高。因此，从个人发展的角度

而言，将青少年的年龄上限定于 22 周岁应当是合

理的［1］。

（三）青少年犯罪中的“犯罪”

犯罪学界关于犯罪的概念界定，一方面，从法

律的角度来看，犯罪是违反刑事法律规定，严重危

害社会，应当受到刑法处罚的行为。另一方面，从

社会的角度来看，犯罪是指严重危害社会，应受制

裁的行为。笔者认为，青少年犯罪中的“犯罪”，

既要包含刑法规定的犯罪，也应当包含严重危害社

会，应受制裁的行为，这样才更有利于学术界分析

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背后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措施。

综上，本文中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是指因父母

长期外出，由他人照看或独自生活的，年龄在 12

至 22 周岁之间，实施的刑法规定的犯罪或严重危

害社会，应受制裁的行为［1］。

二、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分析

近年来的文献多关注城市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及

对策分析，鲜有文献专门研究农村青少年犯罪。相

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是较为独立的社会结构，在地

理特征、制度建设、文化习俗、经济发展等方面都

有其特色。在两种不同社会结构中成长生活的青少

年，其犯罪成因不可一概而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

背景下，随着平安中国、平安农村建设的提出，后

乡土社会下农村地区违法犯罪现象渐渐引起了犯罪

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关注，而农村留守青少年更是国

家和社会长期关注和保护的对象。因此，对农村留

守青少年的犯罪分析应当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本

文以犯罪结构理论为基础，从主体和客体因素两方

面来探究农村留守青少年的违法犯罪成因。

（一）主体因素

1．生理因素

12 至 22 岁的青少年正处于生理上的快速发育

期，身体发育迅速，精力旺盛，性格较为激进，容

易鲁莽行事。相较于城市中的青少年而言，农村留

守青少年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的关照，常常需要独立

承担体力工作，如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照顾老人，

甚至是放牛放羊等，较多的体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

加速了农村留守青少年的生理早熟与力量增长。比

利时犯罪学者凯特勒指出：“犯罪的发生与人的体

力发展是相适应的。”力量的增长会导致暴力犯罪

的发生，而后，随着体力与智力进一步发展，通常

到 22 岁放缓停滞，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类型逐渐

由暴力型向智力型演变。

2．心理因素

青春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转型时期，这一阶段

的青少年心理普遍不成熟，认知水平较低，行为自

制能力较弱，容易受外部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逐

渐从情感上远离成年人，形成自己特有的价值观。

［ 1 ］ 赵 祖 斌 ． 农 村 留 守 青 少 年 犯 罪 的 原 因 与 预 防

［J］．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7（3）：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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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行为上表现于力求挣脱成年人的束缚而走向

自立，对成年人的“反抗”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新内

容，形成了青春期比较典型的个性心理特征——“逆

反人格”。逆反人格是青少年对外界事物的一种应

激反应和自我保护的本能，在心理上一般表现为对

现有社会地位的不满、对父母亲友的不理解及怨恨。

青少年的逆反人格，如果得不到外界力量的正确疏

导，就有可能演变为反社会人格，进而走上犯罪的

道路。相较于城市青少年而言，农村留守青少年在

心理上有其明显的特点［1］。

（1）文化水平与法制观念较低

青少年文化程度的高低对于其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的塑造有着深远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较低

的青少年易受各种消极因素的左右，加之判别是非

的能力较弱，极有可能形成歪曲、错误的价值观。

根据犯罪学会统计结果显示，犯罪的农村留守青少

年中，初中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占比 80%。由于文化

水平较低，知识量不足，缺乏必要的谋生技能，使

得农村留守青少年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逐步

被淘汰、被边缘化，被隔离与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

这让他们的自尊心很容易受到剧烈的挫折，加之法

制观念比较淡薄，更容易促使他们误入违法犯罪的

歧路。

（2）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

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加之农村地区中小学

教育理念的落后，视野的闭塞，导致很大一部分农

村留守青少年对接受高等教育不感兴趣，认为读书

无用，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没有继续学业，选择

同父母一样外出务工或者游荡在社会上。受金钱利

益至上的社会风气影响，相当一部分农村留守青少

年认为没有文化也可以打工挣钱，因而很多人把获

取财富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追求，厌恶学习，待

人接物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社会责任感淡薄。久而

久之，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很多农村留守青少年走

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3）心理问题长期得不到重视和解决

农村留守青少年因为自小特殊的成长环境，缺

乏父母亲人的关爱，使得他们的心理问题比一般青

少年更为严重与复杂，通常表现为孤僻冷漠、焦躁

易怒、脆弱敏感、自卑自闭、逆反敌对等。并且他

们的种种心理问题长期得不到重视与解决，自己也

不知道该向谁寻求帮助，久而久之，他们会感到

彷徨无助，认为自己被家庭和社会抛弃，进而变得

自暴自弃，与外界对立，情感淡漠。这种积压于内

心深处的心理问题在长期得不到舒缓和释放的情况

下，他们便会选择向外界报复，做出危害他人和社

会的犯罪行为。

3．行为因素

当今社会处于国际和国内双循环的大变革、大

转型时期，社会的变革和激烈的竞争正一步步改变

着青少年群体的生活方式，很多传统的行为方式被

淘汰。在这种新旧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很容易

对青少年造成挫折和打击，尤其是农村留守青少年，

他们属于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被迫从传统农村

进入后乡土社会，直接承受社会转型的代价，加之

本就较为脆弱无助，这种行为上的落差就极有可能

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1］。

（二）客体因素

1．社会因素

（1）社会结构转型的影响

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蓬勃发展，

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农村传统乡土社会开始溶解，

向现代契约社会转变，逐步发展为如今所谓的“后

乡土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社会的结构变迁催

生出更多的、更新型的犯罪行为，而作为配套制度

的法制建设却较为滞后，法制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

价值，尤其是在较为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法制的

不健全与法制观念的淡薄给很多不法分子以可乖之

机，通过违法犯罪手段获取大量非法收入，这些对

农村留守青少年的犯罪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刺激，诱

使他们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另一方面，随着我国

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敌对国家和敌对势力对我国的

渗透和颠覆也在加速，他们打着各种旗号宣扬西方

的价值立场，肆意抹黑中国，企图对中国的年轻一

代实行所谓的“和平演变”。一项针对美国网络渗

透的调查表明，在我国青少年中，参与网络意识形

态争论的由 2010 年的 18% 上升到 2015 年的 32%，

可见西方国家的渗透活动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部分

青少年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农村留守青少年由于

地理位置的相对闭塞，校园和社会上国家安全教育

［1］冯承才，时怡雯．乡村青少年混混的城市生存逻

辑研究［J］．青年研究，2021（5）：7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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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不够，极有可能被敌对分子利用，为了蝇头小

利走上出卖国家和社会的犯罪之路［1］。

（2）市场经济的冲击

探究后乡土社会下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的成

因，离不开对其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的考察和分析。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代替传统的计

划经济模式，在解放市场活力、促进生产力进步、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吸引外资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

用。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

初级阶段，很多方面还在试探和摸索，不可避免地

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例如对村民传统的认知理念、

行为模式、邻里关系等产生了剧烈的冲击，城乡间

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固化。同时基于计划经济

模式构建的价值观也随之发生一定的改变，在国内

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融合与碰撞中逐渐消融，而新兴

的价值观仍在孕育之中，这就必然会造成现代人精

神上的失衡。尤其是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留守

青少年，他们遭受的影响更为复杂严峻，对金钱物

质的追求、对精神共鸣的渴望、对前途未来的迷茫

与畏缩导致了留守青少年很容易抛弃传统价值观而

选择仍不完善的新兴价值观，丢弃真诚、善良、勤

劳等传统的优良品质，反而将财富至上、读书无用、

追名逐利等错误的价值观作为自己行为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无视法律与道德的约束，为了个人利益无

所不为。

2．文化因素

关于文化与犯罪的关系，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

我国老一辈犯罪学家与社会学家严景耀先生就指

出：“犯罪不是别的，不过是文化的一个侧面，并

且因文化的变化而发生变异。”随着后乡土社会的

来临，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藩篱不再那么泾渭分明。

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寻求更多

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城市中的生产要素也渐渐

下沉到农村地区，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

城市与农村的距离进一步缩短，越来越多的城市企

业投资三农领域，将城市文化带到农村地区。农村

青少年大范围接触到城市文化，在与乡土文化对比

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焦虑感、失落感和迷

茫感。

社会变革中的农村留守青少年，面临着来自城

市多元文化的猛烈冲击，对于城乡间的文化差异，

他们常常根据新兴事物对自身感官刺激的强弱程度

来判定其好坏，进而得出片面的判断结果，并在好

奇心和欲望的驱使下去追随模仿。诸如黑网吧、色

情书刊、非法经营的游戏厅、恶趣味的表演等多元

文化产物在农村地区粉墨登场，当这些充斥着淫秽、

腐朽、堕落的新事物出现时，留守青少年在缺乏监

管的情况下往往会被其新奇和充满诱惑的伪装所

欺骗，不加鉴别地崇拜模仿，沉迷其中难以自拔。

同时，社会变革下的新农村，虽然经济发展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

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传统的乡土文化开始遭受世

俗的浸染。城市中金钱至上的思想观念开始在村

民脑海中扎根，一切以个人利益至上，亲友关系

走向淡薄，真诚、勤劳、好学、友善等传统道德

观念开始崩塌，多元文化特别是世俗中的糟粕侵

蚀着广大农村留守青少年的心灵，大大增加了其

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可能性［2］。

3．微观环境因素

（1）家庭环境

农村地区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文娱活动及场所

较少，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比较匮乏，因此家庭环境

对农村青少年的影响尤为显著。家庭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是一个小社会，是个人社会化的第一个历程，

良好的家庭环境对于青少年行为规范、价值观念、

人生理想的构筑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一个有缺

陷的家庭环境则很可能给青少年带来难以弥补的缺

憾，甚至促使其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于农村留

守青少年，其家庭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家庭监护功能不足，由于父母常年在

外，留守青少年的监护人位置长期空缺。目前，我

国农村留守青少年的监护主要分为隔代监护、亲朋

好友监护和托管机构监护这三种形式。隔代监护即

由青少年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承担监护职责，这类

监护人的年纪一般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身体状

况欠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正常履行监护职责，

甚至有些监护人不但无法履行监护义务，反而需要

青少年照顾其生活起居，这不仅增添了留守青少年

［1］张凌洋，李本友．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与国家安

全［J］．中国教育学刊，2020（12）：82-86．

［2］杨瑞雪．后乡土社会背景下农村社会政策实施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21，29

（5）：9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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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的生活负担，而且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在

校表现。当留守青少年出现越轨行为时，这类监护

人往往因难以履行管教职责或一味地放纵溺爱，任

其自由发展，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而由亲朋

好友或托管机构进行监护的效果往往更差，这类监

护人只是因人情或商业交易临时履行监护职责，一

般只负责提供必要的起居饮食，其他方面不管不顾，

对于监护对象的越轨行为不予重视，甚至充耳不闻，

而留守青少年因为临时监护人与其没有血缘关系，

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困惑也不会向其诉说，长此以

往可能会导致心理问题的积压。上文中的几类家庭

看护现状使得农村留守青少年在生活与学习过程中

缺乏有效负责的指引和帮助，既可能成为犯罪的受

害者，也可能促使其走上犯罪的歧途［1］。

另一方面，父母陪伴缺失，亲子关系疏远。当

今社会生活压力越来越大，通货膨胀严重，贫富差

距扩大，很多农村居民迫于生计背井离乡，外出打

工，父母和子女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更不必说陪

伴和交流，农村留守青少年在不完整的家庭中成长。

从父母的角度来看，他们每天忙于工作，没有时间

和精力关心子女的生活、学习和心理状况，相当一

部分父母把家庭的温暖用金钱、衣物等物质来代替，

认为通过给予子女较好的物质生活便能替代陪伴，

忽视了对子女心理上的关爱。这种父母陪伴和家庭

温暖的畸形与缺失，使得渴望得到关爱与理解的农

村留守青少年形成孤独、自卑的性格，对外界充斥

着冷漠甚至仇视，与父母关系不和，家人间亲情淡

薄，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如果长期不施以正

确引导，将会导致严重的恶性循环［2］。

（2）居住环境

农村社会中的房屋排布和城市社会中的房屋排

布存在明显的差别。在农村，虽然家庭住宅之间距

离相对较远，但依旧保留了乡土社会下的熟人网络，

村民间往来比较密切，人们之间相互熟识，经常串

门，因此，大部分村民缺乏必要的防范意识。此外，

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农村房屋的防盗设备普遍不太

先进，很多村民没有锁门、锁窗、锁柜的习惯，通

常将现金等贵重物品藏在自认为安全的地方，这就

给一些有犯罪企图的留守青少年实施犯罪行为埋下

了祸患［3］。

（3）学校环境

虽然近些年农村地区的中小学校办学质量在不

断提升，但不可否认，相对于城市，农村学校的发

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在硬件设施上，农村

地区的校园建设整体比较简陋，教学设备不齐全，

网络化程度较低，难以达到现代化教学的要求。在

软件设施上，农村师资整体力量较为薄弱，教师素

质普遍不高，教育理念较为单一和落后，亲近高分

学生，冷落低分学生。很多留守青少年在生理和心

理上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学校和老师帮助他们疏通

解决，以弥补亲子关系的缺失，但受办学条件等因

素的制约，几乎没有农村地区的学校专门招聘心理

健康老师或者开设心理健康课程。

其次，学校过于重视升学率，忽视全面素质教

育。虽然升学率是评价一所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

标，但一味地强调升学率，反而会造成很多不良后

果。部分学校将升学率作为硬指标，重视文化成绩，

忽视身心健康教育、政治教育、法制教育、爱国教

育等其他方面，培养出来的很多学生高分低能，欠

缺独立的人格，社会适应性差，道德和法律意识淡

薄，尤其是对于本就缺乏家庭监护和亲情关爱的留

守青少年来说，应试教育下学习成绩一般或落后使

其变得更加敏感和脆弱，在老师面前备受忽视和冷

落，在集体中缺乏存在感，自尊心容易受挫，对学

习、学校和老师会产生强烈的抵抗情绪，进而出现

厌学逃学的行为，甚至通过实施犯罪来发泄学习上

的不满。此外，农村地区普遍缺乏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很多留守青少年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因为

文化成绩不够，没有继续完成学业，但又缺乏一项

必要的谋生技能，因此成为无业游民，成天在社会

上游荡，结交一些乡村混混，在他们的负面影响下

走上犯罪之路。

（4）社区环境

对于农村留守青少年而言，父母长期不在身

［1］赵金霞，李振．亲子依恋与农村留守青少年焦

虑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7，33（3）：361-

367．

［2］张艺涵，张婷，赵景欣．歧视知觉与农村留守青

少年的孤独感：亲子分离年龄和分离时长的作用［J］．心

理发展与教育，2022，38（1）：90-99．

［3］田鹏．后乡土社会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秩序重

建及反思：基于苏北实证［J］．长白学刊，2022（2）：

12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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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学校又难以在学习以外的事情上发挥作用，

社区便成为其最重要的一道保护线。村委会作为

联系家庭和社会的纽带，又是青少年最主要的生

活场所，其在预防和矫正青少年犯罪上的价值和

功能不言而喻。但实际情况是村委会的功能完全

没有得到发挥，在后乡土社会下，随着城市化的

推进，村委会逐渐解组，功能弱化，村干部选举

和村民大会形同虚设，村干部管理能力不足，缺

乏责任意识，进而造成农村基层政权管理混乱，

难以做到为民服务，不仅无法承担起预防和矫正

青少年犯罪的职责，反而成为很多别有用心的人

用以牟利和犯罪的工具［1］。

三、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的防控
措施

鉴于现阶段我国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数量呈持

续上涨趋势，而引致农村青少年犯罪的因素来源广

泛又复杂，同时考虑到农村留守青少年特殊的成长

背景和敏感脆弱的心理，应对此类犯罪应以预防和

矫正为主［2］。

（一）以家庭防控为第一防线

对于在外务工的父母而言，虽然挣钱养家是

第一要务，但也不能忽视亲子间的交流，财富的

取得不应以牺牲和睦的亲子关系为代价。除了给

予子女必要的生活费用外，还应当重视子女的身

心健康和素质教育，同子女的监护人、老师和村

委会干部定期沟通，增强对子女日常生活和学习

等方面的了解，耐心倾听子女的心声，及时察觉

子女出现的危险心理状况，以理解的态度帮助其

化解遇到的难题和挑战，即便不在身边，也要尽

力给予子女家庭温暖。

（二）强化学校防控责任

对于农村地区的学校而言，其不仅承担着教书

育人的重要职责，同时也是预防留守青少年犯罪的

重要防线。第一，要均衡教育，优化办学理念。除

日常的文化课程以外，还应定期开展法制教育课程、

心理健康课程、德育课程等素质教育活动，有条件

的应招聘专业的心理辅导员、开设学校心理健康咨

询站，条件不允许的可以从现有教师中挑选一部分

进行相关培训，将素质教育贯穿到课堂之中，强化

学生道德和法制观念，让学生知法、懂法、守法；

第二，教育结构向多元化发展，强化职业技术教育。

结合本地社会的实际需求开展职业教育，提高学生

的就业能力，使其有一技傍身，避免辍学的留守青

少年成为社会闲散人员，降低其犯罪可能性；第三，

开展学校社工干预。通过建立留守档案、学业辅导、

教师家访等工作制度，督促留守青少年良好习惯的

养成，提高教师对留守青少年的关注度和支持度，

鼓励班主任教师建立留守青少年日常表现档案，从

身体、学习、心理等多方面对留守青少年进行观察

和监督，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风险。同时可以组建

班级间的兴趣小组，鼓励留守青少年积极参加，拓

展学习渠道，丰富学习内容，让其在集体中找到归

属感和存在感。

（三）推进社区防控常态化

第一，强化基层村委会的职能，完善村委会对

留守青少年的管理，对留守青少年，特别是独自一

人生活的青少年要记录造册，帮助办理低保和费用

减免等。村干部要定期走访，实地了解留守青少年

的生活状况，协同有关部门帮助留守青少年解决困

难，对出现越轨行为的青少年要耐心疏导；第二，

强化农村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打击不良社会风气。

随着城乡融合的加速，城市文化涌入农村，这其中

既有先进、有益的一面，也有腐朽、有害的一面，

对于村镇中潜藏的黑网吧、非法游戏厅、色情书刊

等，村委会要联合公安机关、工商管理部门严格打

击，让青少年远离黄赌毒的侵蚀。同时要加强农村

运动房、阅览室等文化场所的建设，鼓励留守青少

年积极参与体育锻炼、集体劳动、读书分享等有益

的文化活动，将空余时间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强

健体魄、陶冶情操，德智体美劳全方位发展；第三，

强化社区矫正功能。对留守青少年罪犯，固然要进

行相应的惩罚，但更重要的是矫正其错误的行为方

式，将犯罪的留守青少年关进封闭的监狱，虽然能

起到一定的惩戒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其

价值观的重塑，容易导致犯罪青少年与社会脱节，

［1］王玉香．农村留守青少年权益保护主体性缺失问

题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7（12）：33-37．

［2］邓玮．社区为本：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风险的

社工干预策略［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4，14

（5）：8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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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监狱内染上一些不良风气。因此，对于罪轻

的犯罪青少年，将其置于所在社区进行矫正是更合

理的选择，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社区劳动服务，

综合矫正犯罪行为的效果会更明显。

综上所述，无论是家庭、学校，抑或是社区，

都是农村留守青少年重要的生活和学习场所，对农

村留守青少年犯罪的防控和矫正，不仅需要三方各

自发力，更要求三方紧密合作、互相补足，只有这

样才能发挥出最大的防控和矫正效力，为农村留守

青少年构造一个健康纯净的后乡土社会［1］。

（责任编辑：李  琼）

 

［1］钱龙，缪书超，卢海阳．劳动力流动如何影响个体的社会治安感知：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

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20（2）：54-59．

The Reason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rime of the 
Rural Youth Left behind in the Post Rur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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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post rural society era, the degre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has been further 

improved, and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has prompted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 to 

migrate to cities to seek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number of young people left behind 

in rural areas is increasing. The judicial data in recent years shows that the crime of young people left behind in 

rural areas has become a social phenomenon that cannot be ignored. By applying the theory of crime structu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auses behind the crime of rural left behind teenagers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subject and 

object factors, and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puts forward target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corrective 

measures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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